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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市區汽車客運營運及服務評鑑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12日府工規字第 1100283302 號函訂定 

一、 本要點依據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二、 本要點之辦理目的如下： 

（一） 作為客運業者改善營運及提升服務品質之依據。 

（二） 作為民眾選擇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參考依據。 

（三） 作為主管機關監督管理、獎懲之依據。 

（四） 提供主管機關改善評鑑方法及有效管理業者之參考依據。 

三、 本要點之評鑑標的及週期如下： 

（一） 以辦理評鑑前營運滿六個月之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所轄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及其所經營之市區客運路線。 

（二） 評鑑作業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 

四、 本要點之評鑑項目及配分如下： 

（一） 場站設施與服務：佔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二） 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五。 

（三） 旅客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理：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四） 無障礙之場站設施、服務、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佔總成

績百分之十。 

（五） 公司經營與管理：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前項評鑑項目之指標及計分方式，由本府另定之。 

五、 評鑑結果按評鑑標的不同，區分為公司別與路線別，並依分數分

別予以列等如下： 

（一） 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三）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四）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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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丁等：未滿六十分。 

六、 本要點之評鑑作業方式如下： 

（一） 評鑑作業計畫得委託公私立機構或法人團體辦理；辦理招

標作業時，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評鑑作業得參採民意調查、秘密客調查等相關科學方式進

行，其調查方式得參採前揭評鑑項目訂定，其結果得併入

評鑑總成績。 

（三） 評鑑結果經本府市區汽車客運業暨大眾運輸業審議會審核

通過後公布，並陳報交通部備查。 

七、 本要點之評鑑結果獎懲如下： 

（一） 優等應予公開表揚，或以其他方式予以獎勵。 

（二） 評鑑成績得納入路權審議：以業者路線別成績等第佐以公

司別成績等第，作為既有路線續營或新闢路線申請經營之

參考。 

（三） 丁等或連續二年丙等者，依公路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辦理。 

 

 


